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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9]贵溪肉串加工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溪肉串的术语与定义，加工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原料肉、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产品加工，卫生管理与微生物污染控制，产品质量，包装与标识，储存和运输，追溯、投诉和召回，记录管理的要求。
[bookmark: _Toc376863534]本文件适用于贵溪肉串的加工。
[bookmark: _Toc44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07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192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
GB/T 22210 肉与肉制品感官评定规范
GBT 24616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T 25007 速冻食品生产HACCP应用准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316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GB 316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45547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通用技术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含第1号修改单）
[bookmark: _Toc14000]术语和定义
GB 14881和GB 316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0. [bookmark: _Toc8725]
肉串 Meat skewer
以畜禽肉或其可食副产品为主要原料，配以调味料（含食品添加剂），经滚揉、腌制、穿制、速冻等工艺制成，使用前需经二次加工的非即食类调制肉制品。

0. [bookmark: _Toc20827]
贵溪肉串 Guixi meat skewer
江西省贵溪市境内生产的符合本文件要求的肉串。
1.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GB 14881的相关规定。
1. 厂房和车间
2. 应符合GB 14881和GB 31661的相关规定。
2. 根据工艺要求，宜依序设置解冻间、分割间、滚揉间、腌制间、穿制间、速冻间，内包装间和外包装间等加工车间，以及原辅料的常温、冷藏、冷冻储存库，成品冷冻库。不同加工车间应相对隔离。
1. 设施与设备
3. 应符合GB 14881和GB 31661的相关规定。
3. 应在所有加工区域配备温度控制、显示及记录装置，并定期校准维护。
1. 原料肉、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
4. 原料肉
原料肉应来自非疫区，应符合GB 2707的规定，并经检疫检验合格。冷冻原料肉应在-18℃及以下储存，不超过12个月。冷藏原料肉在0℃~4℃储存，不超过48 h。不应反复冻融。
4. 辅料和食品添加剂
1. 食用淀粉应符合GB 31637规定，食用盐应符合GB 2721规定，白砂糖应符合GB 13104规定，香辛料调味品应符合GB/T 15691规定。
1. 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和用量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4. 包装材料
内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7的规定，其他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及相关规定。
1.  产品加工
5. 原料处理
0. 生鲜原料肉温度应控制在4℃以下。
0. 冷冻原料需要解冻后使用。采用静水解冻，解冻间(或解冻设备)的温度不高于20℃，解冻后的原料肉中心温度应控制在4℃以下，不应在同一设备同时解冻不同畜禽品种的冷冻肉。采用空气自然解冻，解冻间的温度控制在0℃~4℃。原料肉解冻应根据切割工人工作量分批解冻。
0. 对原料进行必要的修整或分割，单粒肉粒质量的允许偏差宜低于10%。对原料肉进行修整或分割时，环境温度不应高于20℃，每批原料肉修整或分割操作应在1 h以内。解冻后原料肉应及时完成后续加工，不应二次冷冻。
5. 滚揉和腌制
1. 滚揉环境温度应控制在0℃~4℃，滚揉过程宜用冰水降温。鸭肉和猪肉滚揉时间宜在30 min±2 min，鸡肉滚揉时间宜在10 min~15 min，带骨鸡肉滚揉时间宜在15 min±2 min。
1. 腌制环境温度应控制低于4℃。腌制时间宜不低于4 h。原味肉串的原料不需要腌制。
5. 穿制
2. 竹签应符合GB 4806.12规定。
2. 串制前，竹签应在消毒柜内100℃消毒10 min~20 min。
2. 每串穿的数量一致，不挂残渣。
2. 穿制过程中，加工车间温度应在不高于20℃，同一批次台面上穿制原料应在40 min内完成。
2. 同一批次的竹签质量和规格的允许偏差应在10%以内，同一批次的肉串质量应在标示值的100%~110%范围。
5. 摆盘
串好的肉串摆盘，摆放整齐，顺序一致，串与串之间保持1 cm以上间隙。
5. 速冻
摆好的盘按顺序送入隧道鼓风冷冻或速冻库进行速冻。肉粒较薄的肉串，采用隧道鼓风冷冻方式速冻，在-30℃~-40℃的速冻隧道时间宜为10 min~25 min；肉粒较厚的肉串，宜采用速冻库-30℃~-40℃进行速冻时间在4 h以上。
5. 包装
速冻好的串串脱盘后，肉串竹签尖端露头的宜放置在托盘中包装，肉串竹签尖端不露头可放置在塑料袋密封。在不高于20℃包装封口，包装装箱时间不超过20 min。包装好的产品，逐袋过金属探测仪，检测合格的产品方可入库。
1. 卫生管理与微生物污染控制
6. 应符合GB14881和GB 31661的相关规定。
6. 食品安全管理员和食品生产人员在上岗前应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食品生产人员进入生产操作间按要求更衣、洗手消毒，工作时应穿清洁工作服、戴手套、口罩和工作帽。
6. 每批次的解冻、原料处理、滚揉、腌制和穿制的加工处理后应及时清洗消毒台面、工具、容器及设备，每天工作完成后，应采用臭氧消毒整个加工车间。
6. 工作人员操作过程中，应有专业人员定期清洗地面，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及不能回收的产品要在1 h内清理出加工区域。存放废弃物的容器应密闭并定期清洁消毒，防止交叉污染。
6. 每年5月~10月至少开展1次对本企业生产的肉串进行微生物监控，其监控指标及限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肉串微生物指标在出现不合格时，应参照GB/T 25007规定，通过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确定生产过程、生产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污染风险，并进行有效控制。
表1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1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5
	0
	0
	—
	GB 4789.30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5
	0
	0
	—
	GB 4789.6

	注：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按GB 4789.1执行，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1. 产品质量
7.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感官指标及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对应原料肉滚揉和腌制后均匀色泽，无发灰、发黑、霉点等异常
	GB/T 22210

	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味
	

	滋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
	

	组织状态
	质紧密有弹性，穿制牢固，无松散脱落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7.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 g）      ≤
	0.25
	GB 5009.227

	挥发性盐基氮/（mg/100 g ）           ≤
	15
	GB 5009.228


7.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 19295的规定。
7.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相应食品类别项下的规定。
7.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验方法按JJF 1070执行。
1. 标签标识
8. 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的规定，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净含量和规格(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除外)、生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以及食用方法和“非即食”。鼓励使用数字标签，数字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8. 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8. 符合本文件的产品鼓励在包装上体现贵溪市串串产业协会认证的品牌标识。
1. 储存和运输
9. 产品的储存和运输应符合GB/T 24616和GB 31605规定。运输和储存时温度应不高于-18℃。
9. 产品的储存应按照产品类别、批次、规格、分别堆垛，堆垛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
9. 产品运输应使用冷链运输工具。应严格控制装载作业时间，装卸货期间食品温度升高幅度不应超过3℃。
9. 运输过程中应对车厢内温度进行监测，测温仪应定期校准，以确保其准确性。
9. 运输车辆需专用，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同时运输。
1. 追溯、投诉和召回
10. 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建立应符合GB/T 45547的规定。
10. 投诉与召回
1. 应建立产品投诉处理制度。
1. 对产品的意见反馈及有效投诉，应立即追查原因，采取相应纠正措施。
1. 问题食品应按照《食品召回管理办法》执行。
1. 记录管理
11. 原辅料进货查验记录，主要记录供方单位名称、原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日期、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11. 应做好肉串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
11. 应做好产品销售、投诉和召回记录，主要记录所生产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时间、生产数量、购买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以及投诉和召回的原因、处理方案和后续整改措施，并保存相关凭证。
11. 所有记录应准确、规范并具有可追溯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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